




— 1 —

焦财采购〔2020〕2 号

焦作市财政局

关于转发《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

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（2020年版）的通知》的

通 知

市直各部门、各单位，各县（市）区财政局：

现将《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

准（2020 年版）的通知》（豫财购〔2020〕4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

结合以下要求一并执行。

一、严格执行全省统一的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。各级预算单

位在今后年度内要按照本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，编制部门预

算及政府采购计划，各县（市）区不得再另行制定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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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加快网上商城采购的推广与应用。各县（市）区要依托

河南省电子化政府采购系统，制定好推进方案，力争今年年底前

网上商城采购工作全面推行。

附件：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

准（2020 年版）的通知

2020 年 3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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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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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焦作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11 日印发


